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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部分的全部技术内容为强制性。

ＧＢ４７０６是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安全的系列标准，分为以下几部分：

第１部分：通用要求；

第２部分：特殊要求。

本部分是家用和类似用途的室内加热器的特殊安全要求，等同采用ＩＥＣ６０３３５２３０：２００４（Ｅｄ４．１）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安全　第２３０部分：室内加热器的特殊要求》（英文版）。

本部分应与ＧＢ４７０６．１—２００５《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安全　第１部分：通用要求》配合使用。

本部分通过增补或修改ＧＢ４７０６．１—２００５而形成，写明“适用”的部分，表示ＧＢ４７０６．１—２００５的

相应条文适用于本部分；写明“代替”的部分，则以本部分的条文为主；写明“修改”的部分，表示

ＧＢ４７０６．１—２００５相应条文的相关内容应以本部分修改后的内容为准，而该条文中的其他内容仍适用；

写明“增加”的部分，表示除要符合ＧＢ４７０６．１—２００５相应条文外，还应符合本部分所增加的条文。

本部分代替ＧＢ４７０６．２３—２００３《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安全　室内加热器的特殊要求》。

为便于使用，本部分对ＩＥＣ６０３３５２３０作了下列编辑性修改：

ａ）　“第１部分”一词改为“ＧＢ４７０６．１—２００５”；

ｂ）　用小数点“．”代替作为小数点的逗号“，”。

本部分与ＧＢ４７０６．２３—２００３《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安全　室内加热器的特殊要求》的主要差异

如下：

ａ）　本部分应与 ＧＢ４７０６．１—２００５配合使用，而 ＧＢ４７０６．２３—２００３与 ＧＢ４７０６．１—１９９８配合

使用；

ｂ）　本部分第１章注３中的不适用器具有变化；

ｃ）　本部分第２章至第５章的内容编排与ＧＢ４７０６．２—２００３的第２章至第５章的编排有变化；

ｄ）　本部分第７章中增加“禁止覆盖”符号及其他警告用语；

ｅ）　本部分１９．１中增加了进行１９．５试验的要求；

ｆ）　本部分２０．１修改：便携式加热器只有在质量超过５ｋｇ时才需要进行在水平放置顶部施加力

的试验；

ｇ）　本部分２２．７修改：取消装有气体的加热器的要求；

ｈ）　本部分２２．２４增加对螺旋状电热元件切断试验的方法和要求。

对ＧＢ４７０６．１增加的条款从１０１开始编号。

本部分由中国轻工联合会提出。

本部分由全国家用电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部分起草单位：广州电器科学研究院、杭州奥普电器有限公司、深圳市联创实业有限公司、飞利浦

香港电子香港有限公司、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中山小家电制造分公司、广东美的环境电器制造有

限公司、江门市金羚风扇制造有限公司、上海龙胜实业有限公司、漳州灿坤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宝尔马电

器集团有限公司、中国华裕电器集团有限公司、广州日用电器检测所。

本部分主要起草人：徐艳容、左明芳、李瑞山、赖伴来、彭咏添、陈子良、廖泓斌、迟学君、赵建江、

李正、黄晓明、王如君、黄照奇。

本部分于１９８８年首次发布，１９９６年第１次修订，２００３年第２次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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犐犈犆前言

　　１）ＩＥＣ（国际电工委员会）是由所有国家的电工委员会（ＩＥＣ国家委员会）组成的世界范围内的标准

化组织，ＩＥＣ的宗旨就是促进各国在电气和电子标准化领域的全面合作。鉴于以上的目的并考虑到其

他活动的需要，ＩＥＣ还出版国际标准、技术规范、技术报告、公开可得到的规范（ＰＡＳ）和导则（以下统称

为“ＩＥＣ出版物”），这些标准的制定工作是委托各技术委员会来完成的。任何对此技术问题感兴趣的

ＩＥＣ国家委员会都可以参加制定工作。与ＩＥＣ有联系的国际、政府及非政府组织也可参加标准制定工

作。根据ＩＥＣ和ＩＳＯ两组织达成的协议，它们在工作上有着密切的协作关系。

２）ＩＥＣ有关技术问题的决议或协议是由所有对此问题感兴趣的ＩＥＣ国家委员会参加的技术委员

会制定的，并尽可能表述对所涉及的问题在国际上的一致意见。

３）ＩＥＣ出版物具有推荐给国际上使用的形式，并在此意义上为ＩＥＣ国家委员会所接受。虽然ＩＥＣ

有责任努力确保ＩＥＣ出版物的技术内容是准确的，但没有责任对他们使用的方式或任何最终使用者的

误译进行控制。

４）为了促进国际上的统一，ＩＥＣ希望各国家委员会在本国情况允许的范围内采用ＩＥＣ出版物的内

容作为他们国家的或地区性出版物。ＩＥＣ出版物与相应的国家或地区性出版物有差异的，应尽可能在

本国出版物中明确地指出。

５）ＩＥＣ规定了表示其认可的无标志程序，但并不表示对某一设备声称符合某一ＩＥＣ出版物承担

责任。

６）所有使用者都应保证他们拥有本出版物的最新版本。

７）由于对本ＩＥＣ出版物或其他任何ＩＥＣ出版物的使用或依赖，而造成的任何人员伤害、财产损坏

或任何形式的破坏（不论是直接还是间接的）或者成本（包括法律费用）和支出，ＩＥＣ或其理事会、雇员、

服务人员或代理，包括其技术委员会及ＩＥＣ国家委员会的专家和委员对此不负任何责任。

８）要注意本出版物所引用的参考标准。为了正确地应用本出版物，使用这些被引用的出版物是必

不可少的。

９）本ＩＥＣ出版物中的某些内容有可能涉及一些专利权问题，对此应引起注意。ＩＥＣ组织不负责识

别任一或所有该类专利权问题。

ＩＥＣ６０３３５的本部分是由ＩＥＣ第６１技术委员会“家用和类似用途的电器的安全”制定的。

本加强版是基于ＩＥＣ６０３３５２３０的２００２年第四版（依据６１／２１６６／ＦＤＩＳ和６１／２２４６／ＲＶＤ文件）、

２００４年第一次修改（依据６１／２６８９／ＦＤＩＳ和６１／２７２１／ＲＶＤ文件）以及２００２年勘误表。

它构成４．１版。

页边的垂直线表示基础出版物已经由增补件１进行修改。

本部分应与ＩＥＣ６０３３５１的最新版本及其增补件一起配合使用，本部分是在ＩＥＣ６０３３５１的第四版

（２００１）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注１：在本标准里提到“第一部分”时，指的是ＩＥＣ６０３３５１标准。

本部分增补或修改了ＩＥＣ６０３３５１的相应章条，从而将其转化为ＩＥＣ标准：室内加热器的安全

要求。

如果“第一部分”中的某特殊条款在“第二部分”中没有提及，则该条款可以合理地使用。如果在本

部分中标明“增加”，“修改”，或“代替”，则“第一部分”中对应的内容都要做相应的修改。

　　注２：采用下列编号系统：

———从１０１开始编号的条、表、图是对“第一部分”增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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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在新条中的注或在“第一部分”中涉及的注外，其余注要从１０１开始编号，包括已被替换了的条或小条

里的注；

———增加的附录编号为ＡＡ、ＢＢ等。

注３：采用下列印刷体：

———要求正体：罗马字体；

———试验技术规范：斜体。

———注释内容：小罗马字体。

正文中用黑体字印刷的词在第３章中给出定义。当一个定义涉及一个形容词时，该形容词和相关的名词也是黑

体字。

委员会已经决定本基础出版物（即ＩＥＣ６０３３５２３０的２００２年第四版）和其增补件的内容在ＩＥＣ网

站（ｈｔｔｐ：／／ｗｅｂｓｔｏｒｅ．ｉｅｃ．ｃｈ）中与该出版物相关数据栏里发布的维护结果日期前保持不变，届时本出版

物将被：

●　重新确认；

●　废止；

●　由修订版本取代，或

●　被修改。

在某些国家中存在下列差异：

———３．１０５：防火保护罩的紧邻四周表面扩大到５０ｍｍ（奥地利，德国和英国）。

———７．１：除了高位安装的加热器外，其余加热器应标有防止覆盖的警告内容（挪威）。

———７．１：除了固定连接的加热器外，其余加热器应标有距可燃表面的最小距离（挪威）。

———７．１：器具不要求标注：“不要覆盖”（美国）。

———７．１２：在加热器上应标有某些规定的说明（挪威和美国）

———第１１章：试验方法是不同的（美国）。

———１１．８：对于其他与试验探棒触及的金属表面，限值为９５Ｋ（澳大利亚）。

———１１．８：对于所有的固定式加热器，除了高位安装的以外，对于金属出气口栅格及其四周表面，限

值为１１５Ｋ（法国）。

———１１．８：对于在住宅的卫生间，托儿所或课后中心使用的加热器，与ＩＥＣ６１０３２的Ｂ型探棒触及

的表面温度不应超过６０℃（瑞典）。

———第１９章：试验不同（加拿大和美国）。

———１９．１０３：除了安装在高位的可见发光的辐射式加热器外，其余应承受本条的试验（瑞典）。

———２０．１：试验不同（美国）。

———２２．７：试验不同（美国）。

———２２．２４：试验不同（美国）。

———２２．１０１：要求不同（加拿大和美国）。

———２２．１０２：要求不同（加拿大和美国）。

———２２．１０３：要求不同（加拿大和美国）。

———２２．１０５：要求不同（美国）。

———２２．１０８：要求不同（美国）。

———２４．１．３：工作循环次数是６０００次（美国）

———２４．１．４：装在风扇式加热器和打算安装在墙上或靠墙安装的驻立式加热器（除了在高位安装的

以外）内用于防止发热元件过热的热断路器应是非自复位型的（瑞典）。

———２５．３：固定式器具应是永久连接到固定布线上的器具（法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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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在起草本部分时已假定，由取得适当资格并富有经验的人来执行本部分的各条款。

本部分所认可的是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在注意到制造商使用说明的条件下按正常使用时，对器具

的电气、机械、热、火灾以及辐射等危险防护的一个国际可接受水平。它也包括了使用中预计可能出现

的非正常情况，并且考虑电磁干扰对于器具的安全运行的影响方式。

在制定本部分时已尽可能地考虑了ＧＢ１６８９５中规定的要求，以使得器具在连接到电源电路时符

合布线的规则，但各国的布线规则可能不同。

如果一台器具的多项功能涉及到ＧＢ４７０６第２部分的其他标准所覆盖的功能时，则只要是在合理

的情况下，相关的第２部分标准要分别应用于每一功能。如果适用，应考虑到一种功能对其他功能的

影响。

本部分是一个涉及器具安全的产品族标准，并在覆盖相同主题的同一水平和同一类别的标准中处

于优先地位。

一个符合本部分文本的器具，当进行检查和试验时，发现该器具的其他特性会损害本部分要求所涉

及的安全水平时，则将未必判定其符合本部分中的各项安全准则。

产品使用了本部分要求中规定以外的材料和结构形式时，则该产品可以按照这些要求的意图来进

行检查和试验。如果查明其基本等效，则可以判其符合本部分的安全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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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安全

第２部分：室内加热器的特殊要求

１　范围

ＧＢ４７０６．１—２００５的该章用下述内容代替：

本部分涉及家用和类似用途的室内加热器的安全，单相器具的额定电压不超过２５０Ｖ，其他器具的

额定电压不超过４８０Ｖ。

注１：属于本部分范围的器具事例为：

———对流式加热器；

———风扇式加热器；

———温室中使用的加热器；

———充液式散热器；

———板状加热器；

———辐射式加热器；

———管状加热器。

不打算作为一般家用，但对公众仍可能引起危险的器具，例如打算在商店、轻工业和农场中由非专

业人员使用的室内加热器，也属于本部分范围。

就实际情况而言，本部分所涉及的各种器具存在的普通危险，是在住宅和住宅周围环境中所有的人

可能会遇到的。然而，一般说来本部分并未涉及：

———无人照看的幼儿和残疾人使用器具时的危险；

———幼儿玩耍器具的情况。

注２：提请注意下述情况：

———对于打算用在车辆、船舶或航空器上的器具，可能需要附加要求；

———在许多国家中，全国性的卫生保健部门、全国性劳动保护部门以及类似的部门都对器具规定了附加

要求；

———对于准备在有可燃性灰尘的地方，例如马厩或畜舍使用的器具，可能需要附加要求。

注３：本部分不适用于：

———专为工业用途设计的器具；

———打算使用在经常产生腐蚀性或爆炸性气体（如灰尘、蒸气或瓦斯气体）特殊环境场所的器具；

———在空调器内部安装的加热器（ＧＢ４７０６．３２）；

———干衣机和毛巾烘杆（ＧＢ４７０６．６０）；

———桑拿浴加热器（ＧＢ４７０６．３１）；

———贮热式室内加热器（ＧＢ４７０６．４４）；

———动物繁殖和饲养用加热器（ＧＢ４７０６．４７）；

———暖脚器和热脚垫（ＧＢ４７０６．８０）；

———薄层柔性加热元件（ＧＢ４７０６．８２）；

———发热地毯；

———中央供热系统；

———加热电缆（ＩＥＣ６０８００）。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ＧＢ４７０６．１—２００５的该章除下述内容外，均适用：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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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

ＧＢ４７０６．６０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安全　干衣机和毛巾烘杆的特殊要求（ＧＢ４７０６．６０—２００２，

ＩＥＣ６０３３５２４３：１９９５，ＩＤＴ）。

ＩＳＯ２７５８　纸张碎裂强度的确定

ＩＳＯ３８６４　安全色彩和安全标识

３　定义

ＧＢ４７０６．１—２００５的该章除下述内容外，均适用：

３．１０１

可见发光的辐射式加热器　狏犻狊犻犫犾狔犵犾狅狑犻狀犵狉犪犱犻犪狀狋犺犲犪狋犲狉

至少装有一个可见发光发热元件的加热器。

３．１０２

风扇式加热器　犳犪狀犺犲犪狋犲狉

借助风扇使通过发热元件的气流加速流动的加热器。

３．１０３

高位安装的加热器　犺犲犪狋犲狉犳狅狉犿狅狌狀狋犻狀犵犪狋犺犻犵犺犾犲狏犲犾

打算固定到离地高度至少１．８ｍ的加热器。

３．１０４

防火保护罩　犳犻狉犲犵狌犪狉犱

可见发光的辐射式加热器的部分外壳。通常通过它可以看到发热元件并且打算用以防止直接接触

发热元件。

３．１０５

四周表面　犻犿犿犲犱犻犪狋犲狊狌狉狉狅狌狀犱

在出气口栅格或防火保护罩边缘２５ｍｍ以内的任何表面。

注：对于出气口栅格，有关该距离测定的详细方法见图１０１，对于防火保护罩，详细见图１０２。

４　一般要求

ＧＢ４７０６．１—２００５的该章适用。

５　试验的一般条件

ＧＢ４７０６．１—２００５的该章除下述内容外，均适用：

５．２　增加：

注１０１：对于打算彼此邻近安装的加热器，要备足试样，以确定在试验时的试验装置上相应邻近加热器对试验结果

的影响。

５．３　增加：

用于第１９章试验的器具同样也用于２２．２４的试验。如果是在同一器具上进行，则２２．２４的试验在

第２９章的试验后进行。

５．６　增加：

把对室温敏感的温控器（如置于加热器进气口处的敏感元件）短路。然而，如果温控器可以设置为

不工作，则其不短路。

注１０１：对于电子控制器，可能需要使敏感元件设置为不工作以代替温控器的短路。

５．１０　增加：

打算彼此邻近安装的加热器按照制造厂的说明来安装。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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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１０１　对于打算作为便携和固定式两用器具的加热器，则应经受适用于这两种形式的试验。

５．１０２　如果加热器是两种或两种以上加热器的组合，则需经受适合于每种加热器的相关试验，除非某

一型式的试验包括了其他型式的试验。

墙壁安装式加热器要按照高位安装式加热器和非高位安装式加热器进行试验，除非安装说明书规

定了加热器必须安装在离地高度至少１．８ｍ的位置上。

６　分类

ＧＢ４７０６．１—２００５的该章除下述内容外，均适用：

６．２　增加：

打算用于温室或建筑现场的加热器至少应是ＩＰＸ４型器具。

７　标志和说明

ＧＢ４７０６．１—２００５的该章除下述内容外，均适用：

７．１　增加：

打算由用户来充液的加热器应标有最高和最低液位。

加热器应标有结合ＩＳＯ３８６４禁止标识（颜色除外）的ＩＥＣ６０４１７５６４１（ＤＢ：２００２１０）符号或标上下

述内容：

警告：禁止覆盖。

下列加热器不要求标上该标志：

———高位安装的加热器；

———可见发光的辐射式加热器；

———结构能够保证其不被覆盖的加热器；

———打算用于干衣并符合ＧＢ４７０６．６０的加热器。

在运输或储藏时设计拆掉防火保护罩的加热器应标有：“加热器的防火保护罩未安装好，加热器不

得工作”的内容。

７．６　增加：

　　禁止覆盖

注：这个符号是结合ＩＳＯ３８６４禁止标识（颜色除外）的ＩＥＣ６０４１７５６４１（ＤＢ：２００２１０）符号。

７．１２　增加：

如果器具上使用“禁止覆盖”符号进行标示时，应解释其含义。

标有“禁止覆盖”或带有“禁止覆盖”符号的加热器，其使用说明应包括下述内容：

警告：为避免过热，禁止覆盖加热器。

使用说明应规定：加热器不得直接置于电源插座下面。

对于带有可与易触及的玻璃板直接接触的发热元件的加热器，其使用说明应规定：加热器在玻璃损

坏时不得使用。

对于可见发光的辐射式加热器，除了高位安装外，使用说明应包括下述内容：

因为加热器的被覆盖或不正确的放置会引起火灾危险，故不得利用带有可自动接通电源的程序器、

定时器或任何其他装置来使用本加热器。

对于带有不用工具就可部分拆掉防火保护罩的可见发光的辐射式加热器，其使用说明应包括以下

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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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加热器的防火保护罩是用于防止直接接触发热元件的，当加热器使用时，防火保护罩必须安

装在位。

———防火保护罩对儿童和残疾人没有提供全面的保护。

便携式加热器的使用说明应包括下述内容：

在浴缸、喷头或游泳池的四周不得使用本加热器。

如果适用，使用说明应包括清洁可见发光辐射式加热器的反射器的内容。

对于燃油加热器，应提供更换灯泡的说明。

充油式散热器的使用说明应包括下述内容：

———本加热器要充灌定量的特殊油类。如果因泄漏在修理时需要打开盛油容器，则该项工作仅能

由制造厂来完成或与制造厂的售后服务代理接洽。

———当废弃加热器时，要符合油类处理的有关规定。

７．１２．１　增加：

打算通过螺钉或其他方式固定安装的加热器，使用说明应给出安装方法的详细内容。

对于驻立式可见发光的辐射式加热器，使用说明应包括靠近窗帘和其他可燃材料安装时可能存在

危险的警告。

对于高位安装的加热器，使用说明应规定加热器必须安装在离地高度至少１．８ｍ的位置上。

可能用于浴室的固定式加热器，使用说明应规定加热器的安装要使得在浴缸内或淋浴区的人不能

够触及到开关和其他控制器。

如果加热器的滚轮或支脚是单独提供的，则使用说明应规定前述部件如何固定到加热器上。

打算安装在衣橱中的加热器，使用说明应给出在衣橱中正确安装的详细内容。

７．１４　增加：

“禁止覆盖”符号的高度至少是１５ｍｍ。

“禁止覆盖”字体的高度至少３ｍｍ。

通过测量来检查是否符合。

７．１５　增加：

对于高位安装的加热器，应能从１ｍ远的距离看清开关的不同挡位。

在加热器安装后，有关覆盖的标志应是可视的。该标志不能标在便携式器具后面。

有关可拆防火保护罩的标志应在其安装之前是可视的。

８　对触及带电部件的防护

ＧＢ４７０６．１—２００５的该章除下述内容外，均适用：

８．１．１　增加：

如果需要借助工具才可以拆下可拆防火保护罩，则不用拆卸防火保护罩，条件是：

———使用说明中说明：在清洗反射器前必须把插头从电源插座中拔出；或

———加热器装有一个Ⅲ类过电压类别的全极断开开关。

８．１．３　不适用。

９　电动器具的启动

ＧＢ４７０６．１—２００５的该章不适用。

１０　输入功率和电流

ＧＢ４７０６．１—２００５的该章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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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　发热

ＧＢ４７０６．１—２００５的该章除下述内容外，均适用：

１１．２　代替：

通常放置在地板上使用的加热器按下述要求放置在测试角内：

———对于便携式风扇加热器，要使其背部离一边壁１５０ｍｍ，并远离另一边壁；

———对于其他加热器，要放置在地板上，使其背部尽可能紧靠一边壁，并远离另一边壁。但是，对于

能够从几个方向散发热量的圆形和类似圆型的加热器，要放置到距离一边壁３００ｍｍ，并远离

另一边壁的位置上。对于带有ＰＴＣ发热元件的加热器，如果其远离边壁放置会导致较高的温

度，则将其远离边壁放置。

注１０１：如果加热器的后背不明显，则加热器要朝向最不利的位置。

注１０２：对于圆形和类似加热器，距离的测量在边壁和加热器的外壳之间进行。

固定式加热器要按下述要求安装在测试角内，除非使用说明另有规定：

———对于高位安装的加热器，要固定到一边壁上，并尽可能地靠近另一边壁和天花板；

———对于其他墙壁安装式加热器，要固定到一边壁上，并尽可能地靠近另一边壁和底板。将一个深

度为２００ｍｍ、长度足以超过加热器的搁板固定在加热器上方。搁板要尽可能地靠近加热器；

———对于天花板安装的加热器，要固定到天花板上，并尽可能地靠近边壁。

嵌入式加热器要尽可能地靠近底板或天花板安装，除非使用说明另有规定。

约２０ｍｍ厚的涂黑胶合板用于测试角、搁板和嵌入式加热器的安装。

测试角的天花板覆盖有绝热系数约３．２ｍ２·Ｋ／Ｗ的绝缘材料。

如果固定式加热器在地面上有一个开口，则将一块２０ｍｍ厚的毡垫放置在地板上并就其结构尽可

能地将毡垫平推入开口。如果提供有保护罩或开口太小不能推入毡垫时，则毡垫应尽可能地靠近开口。

注１０３：毡垫的目的是模拟地毯可能阻碍气流的情况。

打算凹入地板的具有出气口栅格的加热器，其窗棱或类似位置也要在出气口覆盖有１９．１０３规定的

毡条时进行试验。毡条要以与出气栅格最长边成直角的角度置放。毡条要依次施放到栅格的每一半，

最后放满整个栅格。

１１．３　增加：

毡垫的温升要用热电偶来测量，热电偶要连接到直径为１５ｍｍ、厚度为１ｍｍ的铜或黄铜制成的涂

黑小圆片上，并放置到毡垫的表面上。

１１．４　增加：

如果装有电动机、变压器或电子电路的器具温升超过规定的限值，并且输入功率小于额定输入功

率，则器具应在１．０６倍的额定电压下重复试验。

１１．６　代替：

组合型器具要按电热器具工作。

１１．７　代替：

加热器应工作至稳定状态建立。

１１．８　增加：

在表３中，驻立式加热器被认为是长期连续工作的器具。

当器具在１．１５倍的额定输入功率下工作时，电动机、变压器或电子电路元件和直接受其影响的部

分的温升可能会超过规定的限值。

对于充液式散热器，与油接触的部件的温升不进行测量。但是，非通风充液式散热器储液容器外表

面的温升要进行测量，温升应至少比液体的沸点低５０Ｋ。

注１０１：即使容器位于器具的内部，也要进行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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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热器的表面温升不应超过表１０１所示的规定值。

表１０１　表面的最高温升值

表　　面 温升／Ｋ

高位安装的加热器和防火保护罩及其四周邻近表面 不限制

出气口栅格ａ及其四周邻近表面是由金属制成并可与试验杆ｂ 接触：

　　———风扇式加热器； １７５

　　———其他加热器。 １３０

与试验杆ｂ 触及的其他表面：

　　———如果是金属； ８５

　　———如果是玻璃、陶瓷或类似材料。 １００

出气口在地板上的嵌入式加热器的出气口、窗棱或类似位置：

　　———如果是金属； ４５

　　———如果是其他材料。 ５０

毡垫的表面 ６０

ａ 如果出气口栅格不能被识别，并且空气是从外壳的实体部分散出，则８５Ｋ温升限值适用。

ｂ 试验杆的直径为７５ｍｍ，长度不限并且端头为半球型。

　　打算固定在凳子下的加热器，与试验杆触及的表面温升不应超过表３中对仅短时握持部件规定的

限值。

１２　空章

１３　工作温度下的泄漏电流和电气强度

ＧＢ４７０６．１—２００５的该章适用。

１４　瞬态过电压

ＧＢ４７０６．１—２００５的该章适用。

１５　耐潮湿

ＧＢ４７０６．１—２００５的该章适用。

１６　泄漏电流和电气强度

ＧＢ４７０６．１—２００５的该章适用。

１７　变压器和相关电路的过载保护

ＧＢ４７０６．１—２００５的该章适用。

１８　耐久性

ＧＢ４７０６．１—２００５的该章不适用。

１９　非正常工作

ＧＢ４７０６．１—２００５的该章除下述内容外，均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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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１　修改：

用１９．５、１９．６、１９．１１、１９．１２和１９．１０１～１９．１１４的试验来代替规定的试验，以确定加热器是否

合格。

１９．１３　增加：

在１９．１０６的试验期间，电动机绕阻的温升应不超过表８的规定值。

１９．１０１　加热器在第１１章规定的条件下工作，但是，输入功率为１．２４倍的额定输入功率。

在第１１章试验期间动作的所有热控制器均要同时短路。

注：为进行２２．７的试验，需测量充液式散热器的压力。

１９．１０２　以几个方向散热的圆形或类似的便携式加热器要尽可能地靠近测试角的某一边壁放置，并在

１．２４倍的额定输入功率下工作。

注：在第１１章试验期间动作的热控制器允许动作。

１９．１０３　除下述的加热器外，其余要在器具覆盖的情况下，在第１１章规定的条件下工作。

———高位安装的加热器，打算在衣橱中高位安装的加热器除外；

———可见发光的辐射式加热器；

———便携式风扇加热器。

覆盖物是宽度为１００ｍｍ、镶有单层纺织材料衬里的毡条。毡的单位面积质量为４ｋｇ／ｍ
２±

０．４ｋｇ／ｍ
２、厚度为２５ｍｍ。纺织材料衬里是由干燥条件下单位面积质量为１４０ｇ／ｍ

２
～１７５ｇ／ｍ

２ 的预

洗过的双层卷边棉布制成。

热电偶要连接在铜或黄铜制成的涂黑小圆片背后，该小圆片的直径为１５ｍｍ，厚为１ｍｍ。小圆片

要以５０ｍｍ为间隔放置在纺织材料与毡之间，并位于带的垂直中心线上。小圆片要固定以防其陷入

毡里。

毡条带有纺织材料衬里的一面要紧贴到加热器上，以覆盖加热器的顶部和落地覆盖整个前表面。

如果符合下列要求，则要把加热器的背面用毡条完全落地覆盖。

———加热器的结构是离墙放置的；

———对于固定式加热器，加热器与墙固定时的距离超过３０ｍｍ，而且水平距离为：

●　任何两个固定点或定位架之间超过２００ｍｍ，或

●　在任何固定点或定位架和加热器的边缘之间的距离超过１００ｍｍ。

否则覆盖加热器的背面约为加热器从顶部算起高度的五分之一处。

对于其他加热器，应同时覆盖加热器顶部和背面约为加热器从顶部算起高度的五分之一处。

把毡条依次盖到加热器的每一半上，然后整个覆盖加热器。

在试验期间，毡条的温升不应超过１５０Ｋ，但在试验的第一个小时内允许有２５Ｋ的过冲。

注１：在第１１章试验期间动作的温控器允许动作。

注２：为进行２２．７的试验，需测量充液式散热器的压力。

打算安装在衣橱内的加热器（包括高位安装的加热器）应在任何自复位热断路器短路的情况下满足

试验。

１９．１０４　设计嵌入地板、窗台或类似位置安装并带有出气口的嵌入式加热器要在栅格覆盖的情况下，按

第１１章规定的条件工作。在第１１章试验期间动作的热控制器要短路。

在试验期间，毡条的温升不应超过１５０Ｋ，但在试验的第一个小时内允许有２５Ｋ的过冲。

１９．１０５　带有打算由用户充灌的液体容器的加热器要将容器排空，并在第１１章规定的条件下工作。

注：在第１１章试验期间动作的热控制器允许动作。

１９．１０６　风扇式加热器和其他装有电动机的其他加热器要按第１１章的规定条件工作。但是，电动机的

转子要锁住并且加热器要在额定电压下供电。

注：在第１１章试验期间动作的热控制器允许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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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１０７　外壳基本上是非金属材料的风扇式加热器要在第１１章规定的工作电压下工作，但电动机单独

以其工作电压供电。在第１１章试验期间工作的热控制器要短路。

当达到稳态时，要降低施加在电动机上的电压，直到电动机的运转速度恰好足以防止热断路器动

作，发热元件上施加的电压保持在１１．４所用的电压值。

在该条件下，加热器再次工作直至达到稳态或１ｈ，取其较长者。

在此之后，进一步限制气流以证实热断路器是否动作。

注：电动机的电压降低可以通过下述步骤来测定。每次将电压降低５％，电动机在该条件下工作５ｍｉｎ。重复该程

序直到热断路器动作。然后，电压升高５％，这个电压就是供试验用的减少后的电压。

１９．１０８　便携式风扇加热器要在第１１章规定的条件下工作。

将一矩形纸片在不施加任何附加力的情况下放置在进气口处。纸片的面积足以把进气口覆盖，并

且在任何方向上移动纸片以便将气流限制到一个最不利的条件。

纸片的单位面积质量为７２ｇ／ｍ
２±２ｇ／ｍ

２，破裂指数为ＩＳＯ２７５８规定的３．７ｋＰａｍ２／ｇ。

试验进行４ｈ。

如果外壳有一个以上的进气口表面，则要依次覆盖这些表面。

注１：加热器同一侧的表面认为是一个表面。

注２：通常通过使纸片置于某一位置以防止热断路器动作来获得最不利的条件。

注３：当向下移动纸片时，一定要注意确保支撑表面不会限制纸片的运动。

注４：在第１１章试验期间动作的热控制器允许动作。

１９．１０９　便携式风扇加热器要按照第１１章规定的条件工作，但其放置要使得气流直接对着测试角的某

一边壁。然后，将加热器尽可能地靠近边壁而使热断路器不动作。在第１１章试验期间动作的热控制器

要短路。

边壁的温升应不超过１５０Ｋ。

１９．１１０　便携式可见发光的辐射式加热器要按照第１１章规定的条件工作，但其放置要使得辐射直接对

着测试角的某一边壁。加热器要放置在使其防火保护罩离边壁５００ｍｍ并且该距离逐渐增加以测得最

高的边壁温度。

边壁的温升不应超过７０Ｋ。

１９．１１１　对于可见发光的辐射式加热器，除高位安装的加热器外，要在第１１章规定的条件和额定输入

功率下工作。

当达到稳态时，将一块干燥的宽为１００ｍｍ、单位面积质量为１３０ｇ／ｍ
２
～１６５ｇ／ｍ

２ 的棉织法兰绒布

紧紧地裹在防火保护罩的中心部分。绒布从顶到底紧裹防火保护罩，或当防火保护罩处在水平面时，则

从后向前裹紧。

棉织法兰绒布在１０ｓ内应不冒烟或点燃。

注：如果已开始冒烟，则会在材料上烧出洞来，洞的边缘也会发红。不冒烟的变黑可忽略不计。

１９．１１２　便携式加热器要按第１１章的规定进行工作，但要放置在盖有两层单位面积质量约为４０ｇ／ｍ
２

的棉纱布的软木表面上。然后，将加热器以最不利的位置翻倒。

注１：在第１１章试验期间动作的热控制器允许动作。

棉纱布和软木表面不应冒烟或点燃。

充油式散热器的表面温度至少应比油的沸点低４０Ｋ。应不出现容器变形，油液泄漏或冒出火焰。

注２：为进行２２．７的试验，需测量充油式散热器的压力。

注３：１９．１３的试验不适用。

打算放置在壁炉内的燃油加热器不经受该试验。

１９．１１３　对于外壳基本上是非金属材料的风扇式加热器，除使其所有的自复位热断路器和在第１１章试

验期间动作的控制器处于不工作状态和风扇电动机堵转外，按第１１章的规定工作。

注：电动机保护器不应短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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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１１４　将一定量的油从充油式散热器的容器内排出直到容器内的油高于发热元件大约１０ｍｍ左右，

然后，重新密封容器，器具在第１１章规定的条件下，在额定输入功率下工作。

容器的表面温度应至少比油的沸点低４０Ｋ。

注：为了避免出现危险情况，当温度超过限值时，将试验中止。

２０　稳定性和机械危险

ＧＢ４７０６．１—２００５的该章除下述内容外，均适用：

２０．１　代替：

便携式加热器应有足够的稳定性。

通过下述试验来确定其是否合格。

装有器具插口的加热器要装配电线组件。将加热器放置在与水平面成１５°的正常使用中最不利的

位置。

加热器应不翻倒。

质量超过５ｋｇ的加热器放置在水平面上，以最不利的水平方向在加热器的顶部施加５Ｎ±０．１Ｎ

的力。

加热器应不翻倒。

注１０１：可以采取适当的方式防止加热器滑动。

２１　机械强度

ＧＢ４７０６．１—２００５的该章除下述内容外，均适用：

２１．１　增加：

也应通过２１．１０１和２１．１０２的试验来确定其是否合格。

对于发热元件直接与玻璃面板接触的加热器，应使用弹簧冲击器对其面板进行冲击，冲击的能量为

２Ｊ。

２１．１０１　可见发光的辐射式加热器，除高位安装的加热器外，其余的放置应使防火保护罩的中心部分处

于水平位置。将质量为５ｋｇ、直径为１００ｍｍ的平底重物放在防火保护罩的中心部位１ｍｉｎ。

在试验后，防火保护罩应没有明显的永久变形。

２１．１０２　对于装有铰链部件，其活动受到链条或类似装置限制的固定式加热器，要按照说明书进行固

定。然后，让铰链部分在自身的重量下从正常工作位置上跌落。试验进行五次。

在试验后，加热器应不损坏到影响其符合本标准的程度，特别是不应影响其符合８．１和第２９章的

要求。

２１．１０３　天花板安装的板状加热器的悬挂装置应有足够的强度。

通过将一质量为四倍于器具质量的负载悬挂在面板的中心１ｈ的试验来确定其是否合格。如果悬

挂装置是可调的，则试验要在装置完全伸展的情况下进行。如果悬挂装置是刚性的，则在每一方向上对

面板施加２．５Ｎｍ的扭矩１ｍｉｎ。

悬挂装置不应有明显变形。

２２　结构

ＧＢ４７０６．１—２００５的该章除下述内容外，均适用：

２２．７　代替：

装有液体的加热器，其结构应能承受在使用中可能出现的压力。

通过对器具施加两倍于１９．１０１、１９．１０３或１９．１１２试验期间测得的最高压力来确定其是否合格。

器具应没有液体的泄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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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１７　增加：

如果器具在没有滚轮或滑轮时符合第１９章的试验，则本要求不适用于滚轮或滑轮。

２２．２４　代替：

裸露的发热元件的支撑应使得发热元件在正常使用中能防止发生过大移位的情况。断裂的发热元

件不应导致危险。

通过视检和进行下述试验来确定其是否合格。

发热元件在最不利的位置被切断后，导体不能够接触到易触及的金属部件或掉出加热器体外。

如果螺旋状的发热元件通过细线来支撑，则在靠近支撑点的每一端将导体切断。并以垂直于细线

轴的方向，在支撑点的中间对细线施加５Ｎ的力。

细线不应断裂。

２２．１０１　除高位安装的加热器外，其余的加热器应加以保护以防止与发热元件接触。

通过视检和进行下述试验来确定其是否合格。

使用ＩＥＣ６１０３２中４１号试验探棒，对防火保护罩施加不超过５Ｎ的力，试验探棒不应触及到发热

元件。

对防火保护罩的开孔尺寸进行测量，应没有超过下述尺寸：

———长为１２６ｍｍ，宽为１２ｍｍ，或

———长为５３ｍｍ，宽为２０ｍｍ。

这些尺寸也适用于防火保护罩和四周邻近表面间的距离。但是，尺寸小于５ｍｍ的孔眼可忽略

不计。

２２．１０２　防火保护罩的总开口面积应不少于防火保护罩面积的５０％。

通过测量来确定其是否合格。

２２．１０３　防火保护罩要紧固在加热器上，以使防火保护罩不使用工具就不可能完全拆下来。

通过视检和手动试验来确定其是否合格。

２２．１０４　对于墙壁安装的加热器，其结构应使得加热器安全地固定在墙上。

注：采用孔、槽、钩和类似手段而没有进一步措施来防止加热器被无意提离墙壁，都认为是不能可靠固定加热器的

手段。

通过视检来确定其是否合格。

２２．１０５　与发热元件直接接触的易触及玻璃面板应能耐受热冲击。

通过下述试验来确定其是否合格。加热器在１．１５倍的额定输入功率下工作，直至达到稳态。通过

一直径为５ｍｍ的管子将１Ｌ温度为１５℃±５℃的水以约１０ｍＬ／ｓ速率直接倒向面板的中心部分。

面板不应损坏。

２２．１０６　便携式加热器的底部应没有允许小物件进入和触及带电部件的孔眼。

通过视检和通过孔眼测量支撑表面和带电部件间的距离来确定其是否合格。该距离至少为６ｍｍ。

但是，如果器具装有支脚，则对于打算放置在桌面上的器具，该距离增加到１０ｍｍ；对于打算放置在地

面上的器具，该距离增加到２０ｍｍ。

２２．１０７　打算固定到墙壁或天花板上的可见发光的辐射式加热器，其结构应使得在加热器安装后，不使

用工具就不能明显改变辐射的方向。

通过视检和手动试验来确定其是否合格。

注：如果在说明中规定了限制条件，则允许辐射方向的有限改变。

２２．１０８　对于可见发光的辐射式加热器，除高位安装的加热器外，不应装有可以自动接通发热元件电源

的温控器、定时器或类似装置，除非至少有一个发热元件已是可见发光的。

通过视检来确定其是否合格。

２２．１０９　在断开位置由开关断开电源时不应依赖电子元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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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视检来确定其是否合格。

２３　内部布线

ＧＢ４７０６．１—２００５的该章适用。

２４　元件

ＧＢ４７０６．１—２００５的该章除下述内容外，均适用：

２４．１．３　增加：

对于在１９．１１２的试验期间工作的开关，工作的循环次数为３００次。

２４．１．４　修改：

在第１１章试验期间动作，将表面温升限制到８５Ｋ的充液式散热器的温控器，其工作循环次数要增

加到１０００００。

对于自复位热断路器，其工作循环次数要增加到１００００次。

对于在１９．１１２的试验期间动作的非自复位热断路器，工作的循环次数为３００次。

对于其他非自复位热断路器，其工作循环次数要增加到１０００次。

２４．１０１　装在充油式散热器内用以满足１９．１１４要求的装置应是非自复位型的。

通过视检来确定其是否合格。

２５　电源连接和外部软线

ＧＢ４７０６．１—２００５的该章除下述内容外，均适用：

２５．７　增加：

打算用于温室内使用的便携式加热器的电源线应是氯丁橡胶护套软线。

打算用于建筑现场使用的加热器的电源线应不轻于重型的氯丁橡胶护套软线 ＧＢ５０１３．１

（ｉｄｔ１ＥＣ６０２４５）的６６号线。

注１０１：对于便携式充油式散热器，在正常使用可能碰触电源软线的金属部件包括：用直径７５ｍｍ的试验杆无法触

及到但在电源软线缠绕加热器时却可能接触电源软线的那些金属部件。如果加热器提供贮藏电源线的方

法，则该注不适用。

２６　外部导线用接线端子

ＧＢ４７０６．１—２００５的该章适用。

２７　接地措施

ＧＢ４７０６．１—２００５的该章适用。

２８　螺钉和连接

ＧＢ４７０６．１—２００５的该章适用。

２９　电气间隙、爬电距离和固体绝缘

ＧＢ４７０６．１—２００５的该章除下述内容外，均适用。

２９．２　增加：

对于风扇式加热器，除非绝缘是封闭的或设置得使器具在正常使用中不会暴露在污染中，否则微观

环境按３级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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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０　耐热和耐燃

ＧＢ４７０６．１—２００５的该章除下述内容外，均适用：

３０．１　增加：

对于便携式风扇加热器，不考虑在第１９章的试验期间测得的温升。

３０．２．１　修改：

在外壳上进行温度为６５０℃的灼热丝试验。

３０．２．３　不适用。

３０．１０１　基本上由非金属材料构成的风扇式加热器的外壳应能耐燃。

通过视检和使器具的外壳承受附录Ｅ的针焰试验来确定其是否合格。

如果试样厚度不厚于相关部分的厚度，则在按ＧＢ／Ｔ５１６９．１６（ｉｄｔＩＥＣ６０６９５１１１０）分类为Ｖ０或

Ｖ１的材料上不进行针焰试验。

３１　防锈

ＧＢ４７０６．１—２００５的该章适用。

３２　辐射、毒性和类似危险

ＧＢ４７０６．１—２００５的该章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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尺寸单位为毫米

　　Ａ———加热器主体；

Ｂ———出风口栅格。

图１０１　出风口栅格四周邻近表面的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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尺寸单位为毫米

　　Ａ———防火保护罩；

Ｂ———可见发光的加热元件；

Ｃ———反射体；

Ｄ———外壳。

图１０２　防火保护罩四周邻近表面的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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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ＧＢ４７０６．１—２００５的附录均适用。

参　考　文　献

ＧＢ４７０６．１—２００５的参考文献除下述内容外，均适用：

增加：

ＧＢ４７０６．３２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安全　热泵、空调器和除湿器的特殊要求（ＧＢ４７０６．３２—２００４，

ＩＥＣ６０３３５２４０：１９９５，ＩＤＴ）

ＧＢ４７０６．３１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安全　桑拿浴加热电器的特殊要求（ＧＢ４７０６．３１—２００３，

ＩＥＣ６０３３５２５３：１９９７，ＩＤＴ）

ＧＢ４７０６．４４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安全　贮热式房间加热器的特殊要求（ＧＢ４７０６．４４—２００５，

ＩＥＣ６０３３５２６１：２００２，ＩＤＴ）

ＧＢ４７０６．４７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安全　动物繁殖和饲养用电加热器的特殊要求

（ＧＢ４７０６．４７—２００５，ＩＥＣ６０３３５２７１：２００２，ＩＤＴ）

ＧＢ４７０６．８０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安全　暖脚器和热脚垫的特殊要求（ＧＢ４７０６．８０—２００５，

ＩＥＣ６０３３５２８１：２００２，ＩＤＴ）

ＩＥＣ６０３３５２９６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安全　室内加热用的柔性电热元件的特殊要求

ＩＥＣ６０８００　用于适度加热阻止结冰的额定电压为３００／５００Ｖ的加热电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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